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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三等考試   類科：地政    科目：民法(包括總則、物權、親屬與繼承) 

一、甲受監護宣告後，於心智清醒時，將代理權限授與善意無過失之乙，委託乙出

售甲所有之 A地。乙以甲之代理人名義，與丙訂立買賣契約，將 A地賣給丙，

並以移轉所有權之意思，將 A地所有權登記於善意之丙，及交付之。甲之監護

人主張甲是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甲對乙之代理權授與行為無效，拒

絕承認以之無權代理行為，並請求丙返還 A地之占有及所有權。請附理由回答

下列問題： 

A地之所有權？（10分） 

15分） 

【擬答】 

A地所有權 

759條之 1第 2項：「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

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

影響。」此係不動產物權善意取得之規定。 

行為係無權處分。於此情形，為保護基於善意而為物權行為之第三人之

交易安全，特使其得逕依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物權。倘登記名義人為真正

物權人，即無適用善意取得制度之必要。 

15 條規定無行為能力，故其對乙授權

應屬無效（民法第 75 條），乙係無代理權人。乙代理甲將 A 地出賣並移

轉於丙，該法律行為當事人為甲、丙，又甲為 A 地之真正所有權人，故

縱使甲、丙間之法律行為均效力未定（民法第 170 條），依上開說明，

丙亦不得依民法第 759條之 1第 2項善意取得 A地所有權。 

110條向乙請求損害賠償 

110條：「無代理權人，以他人之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對

於善意之相對人，負損害賠償之責。」 

由無代理權人

為其無權代理結果負責之原因責任、結果責任，故不以無代理權人有故

意、過失為必要。縱無代理權人無過失，受損害之善意相對人，亦得依

本條規定向其求償。 

律行為，是乙縱使善意且無過失，亦構成無權代理。據此，倘丙因乙之

無權代理受有損害，自得依民法第 110條向乙求償。 

二、甲向乙、丙、丁、戊四人分別借新臺幣（下同）180萬元、120萬元、60萬

元、40萬元，並以其所有之 A地先後為乙、丙、丁、戊四人依序設定第一、

二、三、四次序之抵押權。各抵押權存續中，乙為丁之利益讓與其第一次序，

丙為戊之利益拋棄其第二次序。假設 A地拍賣所得價金為 300萬元，請問應如

何分配予各抵押權人？（25分） 

【擬答】 

 乙對丁為次序權讓與之效力 

870條之 1第 1項第 1款規定，同一抵押物有多數抵押權者，抵押

權人得為特定抵押權人之利益，讓與其抵押權之次序。但他抵押權人之

利益不受影響。 

抵押權人）合計得受償數額範圍內，由受讓人優先受償，其餘抵押權人

之受償數額不因此而受影響。又此時各抵押權人仍按其順序受償。 

丙對戊為相對拋棄之效力 

870條之 1第 1項第 2款規定，同一抵押物有多數抵押權者，抵押

權人得為特定後次序抵押權人之利益，拋棄其抵押權之次序。但他抵押

權人之利益不受影響。 

受償數額範圍內，按其債權額比例分別受償，其餘抵押權人之受償數額

不因此而受影響。又此時各抵押權人仍按其順序受償。 

120萬元、丙第二順序受償 90萬元、丁第三順序受償 60

萬元、戊第四順序受償 30萬元： 

300萬元，倘未為上開讓與、相對拋棄，則乙得第

一順序受償 180 萬元、丙得第二順序受償 120 萬元。丁、戊皆未能受分

配。 

180 萬元）

，由丁優先受償 60萬元，此時乙僅得受償 120萬元。 

120 萬

元），按丙、戊之債權額比例（120 萬：40 萬），由丙、戊分別受償 90

萬、30萬元。 

A地拍賣價格 300萬元，乙得第一順序受償 120萬元、丙得

第二順序受償 90 萬元、丁得第三順序受償 60 萬元、戊得第四順序受償

30萬元。 

三、甲男與乙女結婚後，因觀念歧異、個性不合，雙方同意兩願離婚。雙方於離婚

協議書上簽名，並請二位友人擔任證人，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名。詎料嗣後乙女

竟反悔，拒絕偕同向戶政機關辦理離婚登記。請附理由說明，甲男是否可以向

法院起訴，請求乙女協同向戶政機關辦理離婚登記？（25分） 

【擬答】 

 

願離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向戶政機關為離婚

之登記。民法第 1049、1050條分別定有明文。 

另為確認當事人有離婚之真意，亦須由二人以上之證人為簽名，見證雙

方確實有離婚意思。並須於戶政機關辦理離婚登記，於上開要件全部具

備時，始生離婚之效力。是當事人縱於離婚書約上簽名，並由二人以上

證人簽名為證，然若未至戶政機關辦理離婚登記，仍不生離婚之效力。 

實務見解認為此時縱有於離婚書約上簽名且經二人以上證人作證，亦不

得以訴訟命其協同辦理離婚登記，蓋當事人若無離婚意思，離婚契約難

謂有效成立，自不得訴請他方協同辦理離婚登記。 

議書上簽名作證，然乙女不欲至戶政機關辦理離婚登記，難謂乙女確實

有離婚之意思，故甲、乙間離婚契約難謂有效成立，則甲不得向法院起

訴，請求乙女協同至戶政機關辦理離婚登記。 

證，然未向戶政機關辦理離婚登記，故尚不生離婚之效力。又乙事後反悔，

已不具離婚意思，甲、乙離婚契約不成立，甲亦不得以訴訟命其協同辦理登

記。 

四、甲男與乙女結婚，生下丙、丁二子後，乙女因病去世。丙男長大成年後，與戊

女結婚，雙方以書面約定採夫妻分別財產制，並辦理登記；最初並未有小孩，

故收養己為養子，嗣後使生庚子。丁則未結婚，並無子女。甲男與丙男一起出

海捕魚，遭遇颱風，船毀人亡，甲男遺有財產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丙男

遺有財產 900萬元，請問甲男與丙男之遺產應如何分配？（25分） 

【擬答】 

600萬元，己、庚各繼承 300萬元： 

 

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

。民法第 1138條第 1款、1140條分別定有明文。 

11 條規定，二人以上同時遇難，不能證明其死亡之先後時

，推定其為同時死亡。倘繼承人與被繼承人同時死亡，則不符同時存

在原則（繼承開始時繼承人須存活），故互不繼承。於此情形，通說

認為倘該繼承人為第一順序繼承人，仍得依上開規定，由其直系血親

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 

1077 條第 1 項：「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是養子女與婚生子女享有同等之

繼承權。 

600萬元，己、庚各繼承 300萬元： 

1141 條：「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1200 萬元，原則

上由丙、丁各得 600萬元。故丁得繼承 600萬元之遺產。 

遺產。此時丙之應繼分應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己、庚代位繼承，且如

上述，縱使己係養子女，其繼承資格亦與婚生子女庚相同。據此，就

丙之應繼分 600萬元，應由己、庚各得 300萬元。 

300萬元： 

戊、己、庚 

本題戊係丙之配偶，又己、庚均為丙之子女。且如上述，縱使己係養子

女，其權利義務亦與婚生子女庚相同（民法第 1077條第 1項），故己、

庚對丙均享有相同之繼承權。是戊、己、庚均為丙之繼承人（民法第

1138條第 1款） 

300萬元： 

民法第 1144條第 1款規定，配偶與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

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本題己、庚均為第一順

序繼承人，故就丙 900萬元之遺產，由己、庚與丙之配偶戊平均繼承，

其各得 300萬元。 

  


